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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海华发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５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局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

２０１５

年

８

月

１９

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珠海市昌盛路

１５５

号华发股份九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１

、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７

２

、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

股

）

２０５

，

１６２

，

４３４

３

、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

２５．１１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的召集人为公司董事局，董事局主席李光宁先生主持会议。 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和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表决方式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局秘书的出席情况

１

、 公司在任董事

１１

人，出席

３

人，董事刘亚非、刘克、谢伟、吴东生、张学兵、王全洲、陈世敏、江华因工作

原因未出席本次会议；

２

、 公司在任监事

３

人，出席

１

人，监事葛志红、张葵红因工作原因未出席本次会议；

３

、 董事局秘书侯贵明出席了会议；公司部分高管列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１

、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符合公开发行公司债券条件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Ａ

股

２０３

，

２６２

，

４３４ ９９．０７ ０ ０．００ １

，

９００

，

０００ ０．９３

２

、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公开发行公司债券方案的议案

２．０１

议案名称：发行规模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Ａ

股

２０３

，

２６２

，

４３４ ９９．０７ ０ ０．００ １

，

９００

，

０００ ０．９３

２．０２

议案名称：债券期限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Ａ

股

２０３

，

２６２

，

４３４ ９９．０７ ０ ０．００ １

，

９００

，

０００ ０．９３

２．０３

议案名称：债券利率和确定方式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Ａ

股

２０３

，

２６２

，

４３４ ９９．０７ ０ ０．００ １

，

９００

，

０００ ０．９３

２．０４

议案名称：发行方式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Ａ

股

２０３

，

２６２

，

４３４ ９９．０７ ０ ０．００ １

，

９００

，

０００ ０．９３

２．０５

议案名称：发行对象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Ａ

股

２０３

，

２６２

，

４３４ ９９．０７ ０ ０．００ １

，

９００

，

０００ ０．９３

２．０６

议案名称：募集资金用途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Ａ

股

２０３

，

２６２

，

４３４ ９９．０７ ０ ０．００ １

，

９００

，

０００ ０．９３

２．０７

议案名称：偿债保障措施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Ａ

股

２０３

，

２６２

，

４３４ ９９．０７ ０ ０．００ １

，

９００

，

０００ ０．９３

２．０８

议案名称：决议的有效期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Ａ

股

２０３

，

２６２

，

４３４ ９９．０７ ０ ０．００ １

，

９００

，

０００ ０．９３

３

、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局全权办理本次公开发行公司债券具体事宜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Ａ

股

２０３

，

２６２

，

４３４ ９９．０７ ０ ０．００ １

，

９００

，

０００ ０．９３

（二）涉及重大事项，

５％

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１

关于公司符合公开发行

公司债券条件的议案

２４

，

２０７

，

３８８ ９２．７２ ０ ０．００ １

，

９００

，

０００ ７．２８

２．００

关于公司公开发行公司

债券方案的议案

－ － － － － －

２．０１

发行规模

２４

，

２０７

，

３８８ ９２．７２ ０ ０．００ １

，

９００

，

０００ ７．２８

２．０２

债券期限

２４

，

２０７

，

３８８ ９２．７２ ０ ０．００ １

，

９００

，

０００ ７．２８

２．０３

债券利率和确定方式

２４

，

２０７

，

３８８ ９２．７２ ０ ０．００ １

，

９００

，

０００ ７．２８

２．０４

发行方式

２４

，

２０７

，

３８８ ９２．７２ ０ ０．００ １

，

９００

，

０００ ７．２８

２．０５

发行对象

２４

，

２０７

，

３８８ ９２．７２ ０ ０．００ １

，

９００

，

０００ ７．２８

２．０６

募集资金用途

２４

，

２０７

，

３８８ ９２．７２ ０ ０．００ １

，

９００

，

０００ ７．２８

２．０７

偿债保障措施

２４

，

２０７

，

３８８ ９２．７２ ０ ０．００ １

，

９００

，

０００ ７．２８

２．０８

决议的有效期

２４

，

２０７

，

３８８ ９２．７２ ０ ０．００ １

，

９００

，

０００ ７．２８

３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

董事局全权办理本次公

开发行公司债券具体事

宜的议案

２４

，

２０７

，

３８８ ９２．７２ ０ ０．００ １

，

９００

，

０００ ７．２８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无

三、律师见证情况

１

、 本次股东大会鉴证的律师事务所：广东恒益律师事务所

律师：黄卫、王迪

２

、 律师鉴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表决程序均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以及公

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１

、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局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２

、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３

、 本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珠海华发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５

年

８

月

２０

日

股票代码：000518� � � � �股票简称：四环生物 公告编号：临-2015-59号\

江苏四环生物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子公司部分银行账户以及股权被冻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

2015

年

8

月

19

日，公司从全资子公司北京四环生物制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北京四环

"

）、控股子公

司新疆爱迪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新疆爱迪

"

）获悉，由于新疆爱迪与中天银都（北京）建设工程

有限公司新疆分公司（以下简称

"

中天银都

"

）的工程款纠纷（详见公司临

-2015-57

号公告）

,

北京四环在中国

农业银行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支行的银行帐号被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阜康市人民法院 （以下简称

"

阜康法

院

"

）冻结并扣划，金额为

42,507.23

元；同时，公司持有新疆爱迪的

44.12%

股权亦被阜康法院冻结。

二、公司的应对措施及理由

公司认为阜康法院冻结北京四环银行账户以及公司持有新疆爱迪股权的行为违反了法律规定， 侵害

了公司的合法权益。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202

条规定，公司、北京四环拟向该院提出《执行

异议申请书》，要求尽快解封已被冻结银行账号、股权，理由如下：

1

、公司与新疆爱迪的资金往来均属于母公司与控股子公司之间正常的往来款，不属于抽逃注册资本，

且于

2014

年

10

月底前，公司已将相关往来款全部归还，截止目前，新疆爱迪尚欠公司一千四百余万往来款

未归还。

2

、新疆爱迪为有限责任公司，目前仍正常经营，未破产，根据《公司法》等相关法律规定，有限责任公司

的债务应由债务人自身资产偿还，公司作为新疆爱迪的股东之一，只承担有限责任，不应对新疆爱迪债务

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法院应当对新疆爱迪的财产进行查封、扣押，而不应该追加公司及北京四环为被执行

人。

3

、北京四环系完全独立享有民事权利和完全独立承担民事义务的独立法人，其财产亦是独立于股东

财产的。 与本案的各方主体均不具有法律意义上的利害关联关系，不应作为被执行的主体。

基于以上事实和理由，公司认为阜康法院的相关行为是有误的，损害了公司及北京四环的合法权益。

三、对公司的影响

部分银行账户、股权被冻结对公司的日常经营活动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上述被冻结账户不属于公司

主要银行账户，不涉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实行其他风险警示的情况，公司正积极协调解决，并

将及时披露进展情况。

特此公告。

江苏四环生物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8月19日

证券代码：

000979

证券简称：中弘股份 公告编号：

2015-68

中弘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2015年第五次临时会议

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中弘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或

"

本公司

"

）第六届董事会

2015

年第五次临时会议通知于

2015

年

8

月

17

日以书面、传真及电子邮件的形式送达各位董事，会议于

2015

年

8

月

19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会议应收董

事表决票

7

份，实收董事表决票

7

份。 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境外子公司拟收购香港上市公司控股权的议案》（

7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GLORY EMPEROR TRADING LIMITED

（以下简称

"GET

公司

"

）系本公司间接持有的境外全资子公司，

根据本公司战略布局及未来发展需要，

GET

公司拟收购

NICCO WORLDWIDE INC.

持有的香港上市公司

KEE HOLDINGS COMPANY LIMITED

（中文名称

"

开易控股有限公司

"

，股票代码

02011

，以下简称

"KEE

公

司

"

）股份

310,490,000

股，占

KEE

公司已发行总股份的

72.789%

。 经双方友好协商及考虑资产评估结果，双方

一致同意上述股权交易总价为

707,585,026

港元，每股约

2.2789

港元。

公司董事会授权公司经营层办理上述股权转让及相关全部事宜。

有关股权收购的具体情况详见同日披露的

"

公司关于境外子公司拟收购香港上市公司控股权的公告

"

（

2015- 69

号）。

二、审议通过《关于境外子公司拟认购香港上市公司可转股债券的议案》（

7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GET

公司受让

KEE

公司股权完成后，

KEE

公司拟向

GET

公司定向发行不超过

6

亿港币的

3

年期可转股债

券

(

即可转换为

KEE

公司股份的债券

), GET

公司首期认购

3.5

亿港元，其中可转让不多于

5000

万港元给第三

方，半年后可转股，转股价为港币

0.96

元

/

股。

KEE

公司本次发行定向可转股债券尚需依据香港联交所主板上市规则的规定履行相应审批程序。

公司董事会授权公司经营层办理本次可转股债券认购及相关全部事宜。

有关本次可转股债券认购的具体情况详见同日披露的

"

关于境外子公司拟认购香港上市公司可转股债

券的公告

"

（

2015-70

号）。

特此公告。

中弘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8月19日

证券代码：000979� � � � � �证券简称：中弘股份 公告编号：2015-69

中弘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境外子公司拟收购香港上市公司

控股权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

、 本公司间接持有的境外全资子公司

GLORY EMPEROR TRADING LIMITED

（以下简称

"GET

公司

"

或

"

买方

"

）拟收购

KEE HOLDINGS COMPANY LIMITED

（以下简称

"KEE

公司

"

或

"

标的公司

"

）相关股权事宜

已经本公司第六届董事会

2015

年第五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

2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本公司《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收购未超过本公司董事会审

批权限，不需要提交本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3

、本次收购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行为，

不存在损害本公司中小投资者利益的情形。

4

、本次收购的标的公司为香港联合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股票代码为

02011

。

5

、本次收购完成后，

GET

公司拥有

KEE

公司

72.789%

股份，成为

KEE

公司的控股股东，并触发

GET

公司根

据香港《公司收购及合并守则》的要约收购义务。

一、本次收购概述

GLORY EMPEROR TRADING LIMITED

（以下简称

"GET

公司

"

）系中弘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间接持有的境外全资子公司，根据本公司战略布局及未来发展需要，

2015

年

8

月

19

日，

GET

公司与

NICCO WORLDWIDE INC.

（以下简称

"NICCO

公司

"

或

"

卖方

"

）签署了《关于买卖开易控股有限公司

[310,490,

000 ]

股普通股股份之股权买卖协议》，

GET

公司拟收购

NICCO

公司持有的

KEE HOLDINGS COMPANY

LIMITED

（中文名称

"

开易控股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KEE

公司

"

或

"

标的公司

"

）股份

310,490,000

股（简称

"

标

的股权

"

），占

KEE

公司已发行总股份的

72.789%

。 经双方友好协商及考虑资产评估结果，双方一致同意上述

股权交易总价为

707,585,026

港元，每股约

2.2789

港元。

二、标的公司的基本情况

（一）

KEE

公司基本情况

公司中文名称：开易控股有限公司

公司英文名称：

KEE HOLDINGS COMPANY LIMITED

董事长：许锡鹏

注册号码：

1880387

公司成立日期：

2010

年

7

月

6

日

公司上市日期：

2011

年

1

月

12

日

交易所：香港联合交易所

股票代码：

02011.HK

已发行股本总额：

426,560,000

股

注册地址：

3rd Floor, Queensgate House 113 South Church Street P.O. Box 10240 Grand Cayman

KY1-1002 Cayman Islands

办公地址：香港九龙九龙湾常悦道

1,1A

及

1B

号恩浩国际中心

16

楼

B

室。

业务：设计、制造及销售条装拉链、横机罗纹及其他服装配件

（二）

KEE

公司股东及股权情况

1

、本次收购前

KEE

公司的股权结构

2

、本次收购后

KEE

公司的股权结构

本次收购完成后，本公司间接持有的全资子公司

GET

公司持有

KEE

公司

72.789%

股权，成为其控股股东。

KEE

公司除已发行的总股份

426,560,000

股外，另有已发行可行使的购股权

9,534,000

股尚未行权

,

若该

等购股权全部行权，交易标的股份

310,490,000

股占其已发行总股份的

71.198%

。 根据香港《公司收购及合

并守则》，本次收购完成后

GET

公司应就

KEE

公司标的股份之外的所有已发行股份和所有尚未行权的可行使

的购股权做出要约收购。

（三）

KEE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根据

KEE

公司公开披露的定期报告，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百万港元

２０１３

年度

（

经审计

）

２０１４

年度

（

经审计

）

２０１５

年

１－６

月

（

未经审计

）

营业收入

１６０．８４ １６５．３６ ８６．３０

净利润

２．９１ ３．３９ ５．７７

其中

：

归属于母公司 股东

的净利润

３．０６ ３．６６ ５．９９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３０

日

总资产

３９０．７２ ３９５．１５ ４０８．９５

总负债

５４．４７ ６２．８７ ７０．７９

净资产

３３６．２５ ３３２．２９ ３３８．１６

其中

：

归属于母公司 股东的

净资产

３１１．４１ ３０７．８０ ３１３．８８

三、收购方的基本情况

收购方

GLORY EMPEROR TRADING LIMITED

是本公司全资子公司北京中弘弘毅投资有限公司间接

持有的子公司（注册号码为

1875358

），

2015

年

7

月在英属维尔京群岛注册设立。除与本次收购有关的事宜外，

GET

公司自注册设立后未进行其它业务。

本公司与

GET

公司的股权关系如下图所示：

四、交易方案和定价原则

本公司拟通过间接持有的境外全资子公司

GET

公司受让

NICCO

公司持有

KEE

公司股份

310,490,000

股

,

占其已发行总股本

426,560,000

股的

72.789%

。

经双方友好协商及考虑资产评估结果，双方一致同意上述股权交易总价为

707,585,026

港元，每股约

2.2789

港元。

五、《股权买卖协议》的主要内容

2015

年

8

月

19

日，

GET

公司与

NICCO

公司及许锡鹏先生、许锡南先生签署了《关于买卖开易控股有限公

司

[310,490,000 ]

股普通股股份之股权买卖协议》。

卖方：

NICCO WORLDWIDE INC.

买方：

GLORY EMPEROR TRADING LIMITED

保证人：许锡鹏先生、许锡南先生，分别持有

NICCO

公司

49.75%

的股权

交易的标的股权：

NICCO

公司持有的

KEE

公司股权

310,490,000

股

（一）标的股权的转让

交易价格：

GET

公司以

707,585,026

港元收购

NICCO

公司持有的

KEE

公司股权

310,490,000

股，折合成每股

约

2.2789

港元。

支付方式：现金或买卖双方同意的其他方式，本协议签署后

3

个工作日内支付定金

71,000,000

港元，剩余

转让款项

636,585,026

港元于交割时全部支付。

（二）资产剥离

本次收购的同时，标的公司将进行部分资产剥离，出售部分资产至卖方或卖方指定方。 剥离资产交易

价格以评估后的资产净值为基础，由双方协商决定

本次重组时剥离资产包括：

1

、开易国际

(BVI)

有限公司

15%

的股权；

2

、开易

(

荆门

)

服装配件有限公司

80%

的股权；

3

、开易

(

浙江

)

服装配件有限公司持有的浙江物业全部权益；

4

、开易拉链有限公司持有的香港物业全部权益。

上述资产剥离后，剩余资产将保留在标的公司中，由买方委托卖方进行日常管理和运营。

资产剥离后，标的公司架构图如下：

（三）协议还对买卖双方及保证人的权利、义务及其他条款进行了约定。

六、本次收购的目的及对本公司的影响

本次股权收购完成后，

KEE

公司将成为本公司的海外投融资平台，本公司将依托

KEE

公司，充分发挥香

港国际化金融市场的优势，在合乎香港上市规则及所有适用的香港法律法规的要求下，通过投资或合作开

发的方式，构建旅游产品的互联网营销平台和金融服务平台，开展旅游地产互联网营销及互联网金融业务，

主要服务于本公司正在开发的旅游地产项目营销，同时也为境内外其他公司的旅游产品提供营销服务。 通

过该互联网营销和金融平台，有利于加快本公司开发的旅游地产项目实现资金快速回流，提升公司盈利水

平，推动公司的可持续发展。

本次收购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行为，不

存在损害本公司中小投资者利益的情形。

七、其他事项

本次收购完成后，本公司间接持有的境外全资子公司

GET

公司持有

KEE

公司

72.789%

股份，成为

KEE

公

司的控股股东，并触发

GET

公司的要约收购义务。

GET

公司将根据香港证券监管机构的相关规定履行相关

的全面要约收购义务。

八、备查文件目录

1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

2015

年第五次临时会议决议；

2

、《关于买卖开易控股有限公司

310,490,000

股普通股股份之股权买卖协议》及资产出售相关协议

本公司将根据上述股权收购实际进展情况，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规定及时履行披露。

特此公告。

中弘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5年8月19日

证券代码：000979 �证券简称：中弘股份 公告编号：2015-70

中弘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境外子公司拟认购香港上市公司

可转股债券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

投资标的名称：本公司间接持有的境外全资子公司

GLORY EMPEROR TRADING LIMITED

（以下简

称

"GET

公司

"

）拟认购香港上市公司

KEE HOLDINGS COMPANY LIMITED

（中文名称

"

开易控股有限公司

"

，

以下简称

"KEE

公司

"

）发行的可转股债券

●

投资金额：总额不超过

6

亿港元，首期认购

3.5

亿港元

●

权属关系：

2015

年

8

月

19

日，

GET

公司与

NICCO WORLDWIDE INC.

（以下简称

"NICCO

公司

"

）签署了

股权买卖协议， 拟收购

NICCO

公司持有的

KEE

公司股份

310,490,000

股， 占

KEE

公司已发行总股份的

72.789%

。 上述股权转让完成后，

KEE

公司将成为

GET

公司控股子公司。

●

投资风险：

KEE

公司发行可转股债券尚需取得其股东大会及相关监管部门批准， 能否获得批准以及

获得批准的时间存在一定不确定性，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风险。

一、对外投资概述

1

、

2015

年

8

月

19

日，中弘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第六届董事会

2015

年第五次临时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境外子公司拟认购香港上市公司可转股债券的议案》，同意本公司间接持有的境外全资子

公司

GET

公司认购

KEE

公司拟向其定向发行的不超过

6

亿港元的可转股债券，

GET

公司首期认购

3.5

亿港元。

本次认购资金来源于

GET

公司自筹资金。

2

、本次认购不属于关联交易和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二、交易方基本情况

（一）认购方基本情况

GET

公司是本公司全资子公司间接持有的境外全资子公司（注册号码为

1875358

），

2015

年

7

月在英属维

尔京群岛注册设立。 除与收购

KEE

公司有关的事宜外，

GET

公司自注册设立后未进行其它业务。

本公司与

GET

公司的股权关系如下图所示：

（二）发行方目前基本情况

公司中文名称：开易控股有限公司

公司英文名称：

KEE HOLDINGS COMPANY LIMITED

董事长：许锡鹏

注册号码：

1880387

公司成立日期：

2010

年

7

月

6

日

公司上市日期：

2011

年

1

月

12

日

交易所：香港联合交易所

股票代码：

02011.HK

已发行股本总额：

426,560,000

股

注册地址：

3rd Floor, Queensgate House 113 South Church Street P.O. Box 10240 Grand Cayman

KY1-1002 Cayman Islands

办公地址：香港九龙九龙湾常悦道

1,1A

及

1B

号恩浩国际中心

16

楼

B

室。

业务：设计、制造及销售条装拉链、横机罗纹及其他服装配件

（三）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KEE

公司拟向

GET

公司及其他战略投资者

(

如有

)

定向发行不超过

6

亿港币的

3

年期可转股债券

(

即可转换

为

KEE

公司股份的债券

), GET

公司首期认购

3.5

亿港元，其中可转让不多于

5000

万港元给第三方，半年后可

转股，转股价为港币

0.96

元

/

股。

KEE

公司本次发行定向可转股债券尚需依据香港联交所主板上市规则的规定履行相应审批程序。

三、认购协议

本次可转股债券认购协议尚未正式签署，本公司董事会已授权公司经营层办理本次可转股债券认购及

相关全部事宜。

四、对外投资对本公司的影响

2015

年

8

月

19

日，

GET

公司与

NICCO

公司签署了股权买卖协议， 拟收购

NICCO

公司持有的

KEE

公司股份

310,490,000

股，占

KEE

公司已发行总股份的

72.789%

。上述股权转让完成后，

KEE

公司将成为

GET

为控股子公

司。

KEE

公司本次发行可转股债券，有利于优化资本结构，补充后续发展资金。

受限于香港联交所上市规则下的

25%

公众流通比例的要求，

GET

公司能够依法将认购的可转股债券按

照每股

0.96

港元的转股价部分或者全部转成

KEE

公司股份，可以维持

GET

公司对

KEE

公司的绝对控股权，或

将带来转股的增值收益。

五、对外投资的风险分析

KEE

公司发行可转股债券尚需取得其股东大会及相关监管部门批准，能否获得批准以及获得批准的时

间存在一定不确定性，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风险。

六、备查文件

本公司第六届董事会

2015

年第五次临时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中弘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5年8月19日

证券代码：

000979

证券简称

:

中弘股份 公告编号：

2015－71

中弘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子公司借款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重要内容提示：

●

被担保人名称：利真香港贸易有限公司

●

本次担保金额：本次为利真香港贸易有限公司担保金额为

68,000

万港元。 截至本公告前， 公司为上

述担保对象提供担保余额为

0

。

●

本次担保系公司为下属全资子公司进行担保，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无逾期担保。

●

本次担保对象及金额在公司

2014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公司

2015-2016

年度预计对外提供担

保的议案》批准的担保范围内，无需另行召开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

一、担保情况概述

利真香港贸易有限公司（英文名称

LI ZHEN HONG KONG TRADING CO,. LIMITED

，简称

"

利真香

港

"

）系中弘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简称

"

公司

"

或

"

本公司

"

）全资子公司北京中弘弘毅投资有限公司的全资孙公

司， 因香港项目收购资金需要，

2015

年

8

月

14

日利真香港与

KEEN CONCEPT ENTERPRISE CORP.

（简称

"

KEEN

公司

"

）签署了《

Investment Agreement

》，通过向

KEEN

公司发行可交换债（

EB

）的方式融资

68,000

万港

元，借款期限为

24

个月（满

12

个月可以提前还款），每半年付息一次。 借款期限届满前，利真香港可申请延长

借款期限，经

KEEN

公司同意后借款期限可以延长

12

个月。

本公司同意为上述借款提供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此笔担保在公司

2014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公司

2015-2016

年度预计对外提供担保的议案》批

准的担保发生额度范围内，无需另行召开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利真香港贸易有限公司，系

2015

年

6

月

25

日在香港注册设立的有限责任公司（公司注册号：

2255733

），其

注册地址位于

Room 1903, 19/F., Podium Plaza, 5 Hanoi Road, Tsim Sha Tsui, Kowloon, Hong Kong

（

"

利真

香港

"

）。

利真香港为本公司拟进行香港项目收购而设立，除与收购有关的事宜外，利真香港自注册设立后未进

行其他任何业务。

本公司与利真贸易的股权控制关系如下：

三、担保合同的主要情况

担保方式：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担保金额：

68,000

万港元

担保期限：全部主债务的履行期限届满后两年

担保范围：主债务、违约金、因不适当履行或不履行主债务而产生的损失（指任何以及全部开支、成本、

损害、索赔、亏损、债务、赔偿、罚金、罚款、以及行政、刑事或民事裁决或和解的偿付义务）和实现主债务的费

用（包括庭审费用、聘请专家证人的费用、合理的律师费、会计师费、顾问费、公证费和执行费等其他费用），

包括被保证人为实现本合同下的担保权利而发生的全部费用和支出（如遇利率、汇率调整，还应包括因变化

而必须调整的款项）。

四、董事会意见

1

、提供担保的原因：利真香港借款资金到账后能够增加流动资金，补充香港项目收购资金需求。

2

、董事会认为：利真香港是本公司间接持股的全资子公司，经营风险可控。本次担保对公司的正常生产

经营不存在重大影响，不会损害公司及股东的利益。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本次担保后，本公司（含全资及控股子公司）累计对外担保金额约为人民币

692,315.2

万元，全部为对全

资子公司提供的担保，占本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净资产人民币

561,471.39

万元的

123.30%

。

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均不存在逾期及违规担保的情况。

特此公告。

中弘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8月19日

证券代码：000979 �证券简称：中弘股份 公告编号：2015-72

中弘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停牌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中弘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因正在筹划重大事项，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已于

2015

年

5

月

25

日起停牌。 经公司确认该事项构成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后，公司于

2015

年

6

月

18

日披露了《关于重大资产重

组停牌公告》（公告编号：

2015-54

），并于

2015

年

7

月

16

日披露了《关于筹划重组停牌期满申请继续停牌公告》

（公告编号：

2015-60

），公司股票自

2015

年

7

月

16

日起继续停牌，预计最晚于

2015

年

9

月

17

日前披露重大资产

重组信息并复牌。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拟收购的相关资产主要为位于海南三亚市小东海的半山半岛项目， 截至本公告日，

公司已经完成对收购标的资产的尽职调查和初步审计工作，正在进行标的资产的预评估，并且正组织相关

中介机构完善重组方案及出具相关报告。鉴于该事项仍存在不确定性，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公

司股票将继续停牌，并将按要求每五个交易日披露事项进展，待相关工作完成后，公司将召开董事会审议相

关议案，及时公告并复牌。

特此公告。

中弘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5年8月19日

证券代码：002263� � � �证券简称：大东南 公告编号：2015-076

浙江大东南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权解除质押、再次质押事项的公告

本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浙江大东南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或

"

本公司

"

）于

2015

年

8

月

19

日接到控股股东浙江大东南

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集团公司

"

）的通知：

2015

年

4

月

16

日，集团公司将其质押给第一创业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的

66,000,000

股 （占公司总股本

939,180,050

股的

7.03%

， 占其持有本公司股份

293,775,846

股的

22.47%

）解除质押。 该笔解除质押登记手续已在中国证券结算登记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毕。

2015

年

5

月

5

日，集团公司将其质押给上海国泰君安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的

46,200,000

股（占公司总

股本

939,180,050

股的

4.92%

，占其持有本公司股份

293,775,846

股的

15.73%

）解除质押。 该笔解除质押登记

手续已在中国证券结算登记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毕。

2015

年

6

月

5

日， 集团公司将其质押给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的

20,668,800

股 （占公司总股本

939,180,

050

股的

2.2%

，占其持有本公司股份

293,775,846

股的

7.04%

）解除质押。该笔解除质押登记手续已在中国证

券结算登记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毕。

2015

年

6

月

10

日，集团公司将其质押给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的

13,200,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

939,180,

050

股的

1.41%

，占其持有本公司股份

293,775,846

股的

4.49%

）解除质押。 该笔解除质押登记手续已在中国

证券结算登记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毕。

2015

年

7

月

1

日，集团公司将其质押给上海国泰君安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的

14,000,000

股（占公司总

股本

939,180,050

股的

1.49%

，占其持有本公司股份

293,775,846

股的

4.77%

）解除质押。该笔解除质押登记手

续已在中国证券结算登记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毕。

集团公司分别于

2015

年

4

月

21

日、

4

月

22

日、

5

月

8

日将其持有公司股份中的

46,000,000

股、

20,000,000

股、

46,200,000

股质押给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并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

了股权质押登记手续，质押期限为半年。 解除质押时，公司将另行公告。

集团公司于

2015

年

6

月

15

日将其持有公司股份中的

14,520,000

股质押给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并已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了股权质押登记手续，质押期限为半年。 解除质押时，

公司将另行公告。

集团公司于

2015

年

6

月

25

日将其持有公司股份中的

22,720,000

股质押给湘财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并已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了股权质押登记手续，质押期限为半年。 解除质押时，

公司将另行公告。

集团公司于

2015

年

7

月

1

日将其持有公司股份中的

8,000,000

股质押给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并已在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了股权质押登记手续，质押期限为三个月。 解除质押时，

公司将另行公告。

截止本公告日，集团公司持有本公司的股份数为

293,775,846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31.28%

。 集团公司

质押的总股数为

263,640,000

股

,

占其所持公司股份总数的

89.74%

，占公司总股本

939,180,050

股的比例

为

28.07%

。

特此公告。

浙江大东南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8月20日

证券代码：000009� � � � � �证券简称：中国宝安 公告编号：2015-052

中国宝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局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介绍

中国宝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股票于连续两个交易日（

2015

年

8

月

18

日、

8

月

19

日）内收

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

20％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

二、公司关注、核实情况说明

针对公司股价异常波动，公司董事局对有关事项进行核查，并就有关事项问询了公司持股

5%

以上股东，

现将相关情况说明如下：

1

、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2

、未发现近期公共传媒报道了可能或已经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未公开重大信息；

3

、近期公司经营情况及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

4

、公司于

2015

年

8

月

18

日披露了《关于签署宝安地产股份转让框架协议暨公司股票复牌的公告》，公司股

票于当日开市起复牌，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

5

、除上述事项外，公司及公司持股

5%

以上股东不存在关于公司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或处于

筹划阶段的重大事项；

6

、公司持股

5%

以上的股东在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期间未买卖公司股票。

三、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信息的说明

公司董事局确认，除前述事项外，公司目前没有任何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应予以披

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局也未获悉公司有根据《深圳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对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

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四、风险提示

1

、经自查，公司不存在违反信息公平披露的情形。

2

、公司于

2015

年

8

月

18

日披露的《关于签署宝安地产股份转让框架协议暨公司股票复牌的公告》中

"

特别

提示

"

部分已详细阐述了本次股份转让事项的风险因素，请投资者仔细阅读，注意投资风险。

3

、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为公司指定

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公司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

险。

特此公告

中国宝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局

二〇一五年八月二十日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５０３

股票简称：搜于特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５－０７１

东莞市搜于特服装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东进行股票质押式回购

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东莞市搜于特服装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２０１５

年

８

月

１９

日收到公司控股股东马鸿先生通知，

马鸿先生已将其持有公司的

１７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流通股份（共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１．６４％

，占马鸿先生所持公司

股份总数的

３．２９％

）与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进行了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业务，该笔质押已于

２０１５

年

８

月

１８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了相关登记手续，质押期限自

２０１５

年

８

月

１８

日起至中

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解除质押登记之日止，质押期间该股份不能转让。

截至

２０１５

年

８

月

１８

日，马鸿先生共持有公司

５１６

，

８２１

，

７０８

股股份，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４９．８５％

，其中累计

质押股份

２０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２０．０６％

，占马鸿先生所持公司股份总数的

４０．２５％

。

特此公告。

东莞市搜于特服装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５

年

８

月

２０

日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５０３

股票简称：搜于特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５－０７

东莞市搜于特服装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增持

公司股份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东莞市搜于特服装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５

年

８

月

１９

日收到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马鸿

先生，董事、副总经理伍骏先生，董事、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廖岗岩先生，监事柴海军先生，副总经理林朝

强先生，财务总监唐洪先生的通知，截至

２０１５

年

８

月

１９

日深圳证券交易所收盘时间，已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

系统在二级市场增持了公司股份

５

，

０７０

，

７０３

股，合计增持金额为

９３５１．６９

万元人民币。 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增持情况：

姓名 职务

增持前持有公司

股份数

（

股

）

本次增持数量

（

股

）

本次增持均

价

（

元

／

股

）

增持金额

（

万

元

）

增持后持有公司

股份数量

（

股

）

增持后合

计持股比

例

（

％

）

马鸿

董事长兼

总经理

５１６

，

８２１

，

７０８ ４

，

７２０

，

００３ １８．５４ ８７５２．３８ ５２１

，

５４１

，

７１１ ５０．３０３

廖岗岩

董事

、

副

总

、

董秘

０ １１６

，

５００ １７．１６ １９９．８６ １１６

，

５００ ０．０１１

唐洪 财务 总监

０ １１６

，

５００ １７．１６ １９９．８６ １１６

，

５００ ０．０１１

伍骏 董事

、

副总

０ ５８

，

４００ １７．１０ ９９．８９ ５８

，

４００ ０．００６

柴海军 监事

０ ２９

，

１００ １７．１０ ４９．７７ ２９

，

１００ ０．００３

林朝强 副总 经理

０ ３０

，

２００ １６．５４ ４９．９４ ３０

，

２００ ０．００３

二、增持目的

公司于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

９

日披露了《关于积极响应中国上市公司协会倡议的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５－０５０

），承

诺积极响应中国上市公司协会倡议，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近期增持公司股票。 本次公司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增持公司股份，一方面是履行增持承诺；另一方面是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的坚定信心，以

及看好中国资本市场的长期投资价值。 有利于增强投资者信心，也有利于公司长期稳定发展。

三、其他事项说明

（

１

）参与本次增持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承诺：在增持完成后

６

个月内不减持公司股份。

（

２

）公司将严格按照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对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增

持公司的股票进行管理，并督促上述增持人严格按照有关规定买卖公司股票。

（

３

）本次增持行为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不会导致公司股权分布不具备上市

条件。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东莞市搜于特服装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５

年

８

月

２０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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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075� � � �股票简称：新疆天业 公告编号：临 2015-039

新疆天业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进展暨延期复牌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因本公司与控股股东新疆天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天业集团

"

）商谈筹划涉及本公司的有关重

大事项，经公司申请，本公司股票于

2015

年

6

月

4

日临时停牌，于

2015

年

6

月

5

日披露重大事项停牌公告，于

2015

年

6

月

19

披露重大资产重组停牌公告，于

2015

年

7

月

17

日披露重大资产重组进展暨延期复牌公告。 停牌

期间，本公司每

5

个交易日披露了重大资产重组停牌进展公告。

一、重组框架介绍

1

、主要交易对方

主要交易对方为本公司控股股东天业集团。

2

、交易方式

目前，经过充分论证，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交易意向调整为：以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相结合的方式向

天业集团购买其持有的天伟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伟化工）

62.50%

股权，以及天业集团拥有的天伟化

工生产经营所用的土地使用权，该方案仍存在不确定性。

3

、标的公司介绍

本次交易涉及的标的公司为天伟化工，成立于

2014

年

3

月

24

日，主要经营化学制品（不含危险化学品）

塑料制品的生产与销售、自备电力、化工产品、矿产品的销售，注册资本

8

亿元，其中：新疆天业（集团）有限

公司持有

62.5％

股权，本公司持有

37.5％

股权。

二、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工作进展情况

自公司股票停牌以来，公司与交易对方积极推进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各项工作，中介机构正在有序开展

尽职调查、审计、评估、法律及财务顾问等各方面工作，就重组方案进行了大量的沟通和论证。 截至目前，本

次重大资产重组的工作进展情况如下：

1

、 审计机构已初步完成标的公司

2014

年度、

2015

年

1-5

月的财务数据审核。

2

、 评估师正加快对标的公司就历史数据进行验证并开展基于评估基准日为

2015

年

5

月

31

日的评估工

作。

3

、律师正对标的公司及交易对方等涉及的法律问题开展尽职调查，草拟法律意见书、及有关协议等相

关法律性文件。

4

、独立财务顾问根据证监会要求开展对标的公司的专项核查，并同步起草本次交易的相关公告性文

件初稿，准备各项报交易所报备文件。

5

、公司与交易对方进行多次沟通，就交易结构进行磋商并已就总体交易的原则性条款达成初步共识，

但交易各方尚未正式签订重组框架协议等。

6

、公司已与独立财务顾问就重组服务事项进行了全面沟通；独立财务顾问按照双方沟通情况全面开

展本次重组相关工作。

三、继续停牌的原因和承诺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有关各方仍需就交易内容进行进一步沟通， 重大资产重组方案的完善工作尚

未完成，尚待取得政府相关部门的批准。

公司预计无法按照原计划于

2015

年

8

月

20

日前按照《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26

号

－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申请文件》的要求披露重大资产重组预案（或报告书），并承诺争取不晚于

2015

年

9

月

20

日审议并披露重大资产重组预案（或报告书）后，公司股票复牌。

四、继续停牌期间工作安排

公司股票继续停牌期间，公司及有关各方将全力推进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各项工作，尽快完成与本次

重组相关的资产审计、评估和法律尽职调查等事项，在

2015

年

9

月

20

日前，将涉及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议案

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截止目前，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涉及的各项工作仍在有序进行。

五、申请继续停牌时间

为保证公平信息披露，维护投资者利益，避免造成公司股价异常波动，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自

2015

年

8

月

20

日起继续停牌

30

天。

停牌期间，公司将充分关注重大资产重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每五个交易日发布一次

进展公告。 待相关工作完成后召开董事会审议重大资产重组预案（或报告书），及时公告并复牌。

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目前尚存在不确定性，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风险并及时关注公司发布在

《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的相关公告。

特此公告

新疆天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8月20日

证券代码：

002686

证券简称：亿利达 公告编号：

2015-042

浙江亿利达风机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交易

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具体情况

浙江亿利达风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或

"

公司

"

）于

2015

年

8

月

17

日、

8

月

18

日、

8

月

19

日连续

3

个交易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

20%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

易异常波动。

二、公司关注、核实的有关情况

1

、截止本公告日，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2

、公司未发现近期公共传媒报道了可能或已经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未公开重大信

息；

3

、近期公司生产经营情况正常，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

4

、经核实，本公司将筹划对外收购资产事项（详见公司

2015

年

8

月

20

日披露的停牌公告）。 除前述事项

外，公司及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章启忠先生、陈金飞女士不存在本公司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

5

、经核实，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章启忠先生、陈金飞女士在本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期间未买卖

本公司股票。

三、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的声明

本公司董事会履行核查程序后确认，除筹划对外收购资产事项外，本公司目前没有其它根据《深圳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

董事会也未获悉本公司有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

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四、风险提示

1

、经自查，本公司不存在违反信息公平披露的情形。

2

、本公司将筹划对外收购资产事项，还存在不确定性，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3

、本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本公司所有信息均以指

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

特此公告。

浙江亿利达风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8月19日

证券代码：

002686

证券简称：亿利达 公告编号：

2015-043

浙江亿利达风机股份有限公司

停牌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浙江亿利达风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拟筹划收购科技型新材料制造企业资产事项，收购标

的作价在人民币

2

亿以内，该事项将对公司今后的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鉴于该事项尚存在不确定性，为了保

证信息公平性，避免公司股价异常波动，充分保护广大投资者的利益，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的相关规定，经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股票简称：亿利达，证券代码：

002686

）自

2015

年

8

月

20

日

开市起停牌。 停牌期间，公司将根据有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是《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

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相关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亿利达风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8月19日


